
1

工程地点: 广东海洋大学

设计证书等级：

发 包 人：广东海洋大学

设 计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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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广东海洋大学

设计人：

发包人委托设计人承担 项目，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本合同依据下列文件签订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1.2 国家及地方有关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法规和规章。

1.3 建设工程批准文件。

发包人应向设计人提交的有关资料及文件

序号 资料及文件名称 份数 提交日期 有关事宜

1 设计要求 1 签订合同时

2 其他对设计有作用的资料 1 签订合同时

设计人应向发包人交付的设计资料及文件

序号 资料及文件名称 份数 提交日期 有关事宜

1 施工图、效果图、CAD电子版 6 发包人发布任务后8个日历天内完成

附注

1. 由于发包人的原因导致的设计修改，延误设计工程时，则提交文件日期顺

延。

2. 当发包人要求设计人提交文件份数超过规定份数后，设计人另收加晒图纸

工本费。

3. 文件编制符合建设部建质[2008]216 号关于颁布《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

深度规定》的通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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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费取费约定

本合同共包含5个工程设计项目，单项工程设计费依据广东海洋大学维修与修缮工程设

计竞争性磋商结果、《广东海洋大学维修与修缮工程设计合同》、《维修与修缮工程设计合

同补充协议》及《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计取。

设计费总额暂定为 元人民币。实际设计费以发包人确认的单项工程施工图预算造

价为基数计费额，计费总额包括本合同项目的全部设计费、设计文件修改费用、驻场服务费、

验收费用等设计人为完成本项目设计工作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及税金。

1、劳动育人教学课室装修及周边环境美化工程：取费为4.5%，报价折扣率为80%，室内

装修设计附加调整系数为1.5，该项目存在重复部分，该项目在原取费标准下再打6折。效果

图按1000元/每张收取，共需9张。设计费约为68000.00元。设计费=(工程预算造价

*4.5%*80%*1.5*0.6)+1*9000，最终结算不超过68000.00元。

2、湖光校区后勤保障部办公楼升级装修改造工程：取费为4.5%，报价折扣率为80%，室

内装修设计附加调整系数为1.5，该项目存在重复部分，该项目在原取费标准下再打6折。效

果图按1000元/每张收取，共需5张。设计费约为61000.00元。设计费=(工程预算造价

*4.5%*80%*1.5*0.6)+1*9000，最终结算不超过61000.00元。

3、西岭食苑一楼餐厅装修改造工程：取费为4.5%，报价折扣率为80%；室内装修设计附

加调整系数为1.5；无方案设计的施工图设计按原收费基础上打5；该项目重复部分较多，在

原取费标准下再打5折；总设计费约为11000.00元。设计费=工程预算造价

*4.5%*80%*1.5*0.5*0.5，最终结算不超过11000.00元。

设计费付款进度

本合同共包含3个工程项目设计，设计人完成单项工程设计任务，经发包人审核通过后。

设计人可对完成的单项工程设计项目提出结算申请请设计费支付进度详见下表：

付费次序 付费额（元） 付费时间（由交付设计文件所决定）

1 设计费的70% 单项工程施工图预算审定后7日内

2 设计费剩余的30% 单项工程竣工验收后7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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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责任

6.1 发包人责任：

6.1.1 发包人按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内容，在规定的时间内向设计人提交资料及文件，并

对其完整性、正确性及时限负责，发包人不得要求设计人违反国家有关标准进行设计。

6.1.2 发包人变更委托设计项目、规模、条件或因提交的资料错误，或所提交资料 作较

大修改，以致造成设计人设计需返工时，双方除需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或另订 合同）、

重新明确有关条款外，发包人应按设计人所耗工作量或按修改部分涉及的造价与本合同约定

的设计费计算方式向设计人增付设计费。为避免工期的延误，设计人应按 发包人要求的时

间内完成修改，不得以增加的设计费未明确或补充协议（合同） 未签订为由拖延交付修改

设计图纸。

6.1.3 在未签合同前发包人已同意，设计人为发包人所做的各项设计工作，发包人应按收

费标准，相应支付设计人设计费。

6.1.4 发包人要求设计人比合同规定时间提前交付设计资料及文件时，如果设计人能够做

到，发包人应根据设计人提前投入的工作量，向设计人支付赶工费。

6.1.5 发包人应为乙方派赴现场处理有关设计问题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及

交通等方便条件。

6.1.6 发包人应保护设计人的投标书、设计方案、文件、资料图纸、数据、计算软 件和

专利技术。未经设计人同意，发包人对设计人交付的设计资料及文件不得擅自修改、复制或

向第三人转让或用于本合同外的项目，如发生以上情况，发包人应负法律责任，设计人有权

向发包人提出索赔。

6.2 设计人责任：

6.2.1 设计人应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及发包人提出的设计要求，进行工程 设计，

按合同规定的进度要求提交质量合格的设计资料，并对其负责。

6.2.2 设计人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是：按国家及地方现行工程建设设计标准、规范、规程。

6.2.3 设计合理使用年限为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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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设计人按本合同第二条和第四条规定的内容、进度及份数向发包人交付资料及文

件。

6.2.5 设计人交付设计资料及文件后，按规定参加有关的设计审查，并根据审查结 论负

责对不超出原定范围的内容做必要调整补充。设计人按合同规定时限交付设计资料及文件，

本年内项目开始施工，负责向发包人及施工单位进行设计交底、处理有关设计 问题和参加

竣工验收。在一年内项目尚未开始施工，设计人仍负责上述工作，但应按所需工作量向发包

人适当收取咨询服务费，收费额由双方商定。

6.2.6 设计人应保护发包人的知识产权，不得向第三人泄露、转让发包人提交的产 品图

纸等技术经济资料。如发生以上情况并给发包人造成经济损失，发包人有权向设计人索赔。

违约责任：

7.1 在合同履行期间，发包人无正当理由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设计人未开始设计工作

的，发包人应向设计人支付合同价10%的违约金。

7.2 发包人应按本合同第五条规定的金额和时间向设计人支付设计费，每逾期支付一天，

应承担未支付金额2‰的逾期违约金。逾期超过30天以上时 ，设计人有权暂停履行下阶段工

作，并书面通知发包人。

7.3 设计人对设计资料及文件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或补充。由于设计错误造 成工

程质量事故损失，设计人除负责采取补救措施外，应免收直接受损失部分的设计费， 并根据

损失的程度和设计人责任大小向发包人支付赔偿金，赔偿金最高为设计费的100%。

7.4 由于设计人自身原因，延误了按本合同第四条规定的设计资料及设计文件的交付时

间，每延误一天，应减收该本合同设计费总额的2‰。

7.5 合同生效后，设计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设计人应向发包人支付合同价10%的违约

金，并将发包人已支付的设计费退还给发包人，给发包人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其他

8.1 发包人委托设计人承担本合同内容之外的工作服务，另行支付费用，具体事宜双方

另行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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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

8.3 本合同发生争议，双方当事人应及时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调解，

调解不成时，可向发包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8.4 本合同一式 伍 份，发包人 叁 份，设计人 贰 份。

8.5 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

8.6本合同生效后，按规定到项目所在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审查部门备案。 双

方认为必要时，到项目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鉴证。双方履行完合同规定的义务后，

本合同即行终止。

8.7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有关协议及双方认可的来往电报、传 真、

会议纪要等，均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

发包人名称：广东海洋大学

（盖章）

设计人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委托代理人： （签字） 委托代理人： （签字）

地址：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海大路1号 地址：

电话：0759-2396036 电话：

开户名称：广东海洋大学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霞山

支行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679557760592 银行帐号：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